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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指南的目的和依據 
          為了給相關市場界定提供指導，提高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執法工

作的透明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以下稱《反壟斷

法》），制定本指南。 
  第二條 界定相關市場的作用 
          任何競爭行為（包括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行為）

均發生在一定的市場範圍內。界定相關市場就是明確經營者競爭的

市場範圍。在禁止經營者達成壟斷協議、禁止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

地位、控制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等

反壟斷執法工作中，均可能涉及相關市場的界定問題。 
          科學合理地界定相關市場，對識別競爭者和潛在競爭者、判定經營

者市場份額和市場集中度、認定經營者的市場地位、分析經營者的

行為對市場競爭的影響、判斷經營者行為是否違法以及在違法情況

下需承擔的法律責任等關鍵問題，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相關市

場的界定通常是對競爭行為進行分析的起點，是反壟斷執法工作的

重要步驟。 
  第三條 相關市場的含義 
          相關市場是指經營者在一定時期內就特定商品或者服務（以下統稱

商品）進行競爭的商品範圍和地域範圍。在反壟斷執法實踐中，通

常需要界定相關商品市場和相關地域市場。 
          相關商品市場，是根據商品的特性、用途及價格等因素，由需求者

認為具有較為緊密替代關係的一組或一類商品所構成的市場。這些

商品表現出較強的競爭關係，在反壟斷執法中可以作為經營者進行

競爭的商品範圍。 
          相關地域市場，是指需求者獲取具有較為緊密替代關係的商品的地

理區域。這些地域表現出較強的競爭關係，在反壟斷執法中可以作

為經營者進行競爭的地域範圍。 
          當生產周期、使用期限、季節性、流行時尚性或知識產權保護期限

已構成商品不可忽視的特徵時，界定相關市場還應考慮時間性。 
          在技術貿易、許可協議等涉及知識產權的反壟斷執法工作中，可能

還需要界定相關技術市場，考慮知識產權、創新等因素的影響。 



 
第二章  界定相關市場的基本依據 
 
  第四條 替代性分析 
          在反壟斷執法實踐中，相關市場範圍的大小主要取決於商品（地域

）的可替代程度。 
          在市場競爭中對經營者行為構成直接和有效競爭約束的，是市場裏

存在需求者認為具有較強替代關係的商品或能夠提供這些商品的

地域，因此，界定相關市場主要從需求者角度進行需求替代分析。

當供給替代對經營者行為產生的競爭約束類似於需求替代時，也應

考慮供給替代。 
  第五條 需求替代 
          需求替代是根據需求者對商品功能用途的需求、質量的認可、價格

的接受以及獲取的難易程度等因素，從需求者的角度確定不同商品

之間的替代程度。 
          原則上，從需求者角度來看，商品之間的替代程度越高，競爭關係

就越強，就越可能屬於同一相關市場。 
  第六條 供給替代 
          供給替代是根據其他經營者改造生產設施的投入、承擔的風險、進

入目標市場的時間等因素，從經營者的角度確定不同商品之間的替

代程度。 
          原則上，其他經營者生產設施改造的投入越少，承擔的額外風險越

小，提供緊密替代商品越迅速，則供給替代程度就越高，界定相關

市場尤其在識別相關市場參與者時就應考慮供給替代。 
 
第三章  界定相關市場的一般方法 
 
  第七條 界定相關市場的方法概述 
          界定相關市場的方法不是唯一的。在反壟斷執法實踐中，根據實際

情況，可能使用不同的方法。界定相關市場時，可以基於商品的特

徵、用途、價格等因素進行需求替代分析，必要時進行供給替代分

析。在經營者競爭的市場範圍不夠清晰或不易確定時，可以按照“

假定壟斷者測試”的分析思路（具體見第十條）來界定相關市場。 
          反壟斷執法機構鼓勵經營者根據案件具體情況運用客觀、真實的數

據，借助經濟學分析方法來界定相關市場。 
          無論採用何種方法界定相關市場，都要始終把握商品滿足消費者需

求的基本屬性，並以此作為對相關市場界定中出現明顯偏差時進行

校正的依據。 



  第八條 界定相關商品市場考慮的主要因素 
          從需求替代角度界定相關商品市場，可以考慮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

以下各方面： 
      （一）需求者因商品價格或其他競爭因素變化，轉向或考慮轉向購買其

他商品的證據。 
      （二）商品的外形、特性、質量和技術特點等總體特徵和用途。商品可

能在特徵上表現出某些差異，但需求者仍可以基於商品相同或相

似的用途將其視為緊密替代品。 
      （三）商品之間的價格差異。通常情況下，替代性較強的商品價格比較

接近，而且在價格變化時表現出同向變化趨勢。在分析價格時，

應排除與競爭無關的因素引起價格變化的情況。 
      （四）商品的銷售渠道。銷售渠道不同的商品面對的需求者可能不同，

相互之間難以構成競爭關係，則成為相關商品的可能性較小。 
      （五）其他重要因素。如，需求者偏好或需求者對商品的依賴程度；可

能阻礙大量需求者轉向某些緊密替代商品的障礙、風險和成本；

是否存在區別定價等。 
          從供給角度界定相關商品市場，一般考慮的因素包括：其他經營者

對商品價格等競爭因素的變化做出反應的證據；其他經營者的生產

流程和工藝，轉產的難易程度，轉產需要的時間，轉產的額外費用

和風險，轉產後所提供商品的市場競爭力，營銷渠道等。 
          任何因素在界定相關商品市場時的作用都不是絕對的，可以根據案

件的不同情況有所側重。 
  第九條 界定相關地域市場考慮的主要因素 
          從需求替代角度界定相關地域市場，可以考慮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

以下各方面： 
       （一）需求者因商品價格或其他競爭因素變化，轉向或考慮轉向其他

地域購買商品的證據。 
       （二）商品的運輸成本和運輸特徵。相對於商品價格來說，運輸成本

越高，相關地域市場的範圍越小，如水泥等商品；商品的運輸

特徵也決定了商品的銷售地域，如需要管道運輸的工業氣體等

商品。 
        （三）多數需求者選擇商品的實際區域和主要經營者商品的銷售分布

。 
        （四）地域間的貿易壁壘，包括關稅、地方性法規、環保因素、技術

因素等。如關稅相對商品的價格來說比較高時，則相關地域市

場很可能是一個區域性市場。 
        （五）其他重要因素。如，特定區域需求者偏好；商品運進和運出該

地域的數量。 



          從供給角度界定相關地域市場時，一般考慮的因素包括：其他地域

的經營者對商品價格等競爭因素的變化做出反應的證據；其他地域

的經營者供應或銷售相關商品的即時性和可行性，如將訂單轉向其

他地域經營者的轉換成本等。 
 
第四章 關於假定壟斷者測試分析思路的說明 
 
  第十條 假定壟斷者測試的基本思路 
          假定壟斷者測試是界定相關市場的一種分析思路，可以幫助解決相

關市場界定中可能出現的不確定性，目前為各國和地區制定反壟斷

指南時普遍採用。依據這種思路，人們可以借助經濟學工具分析所

獲取的相關數據，確定假定壟斷者可以將價格維持在高於競爭價格

水平的最小商品集合和地域範圍，從而界定相關市場。 
          假定壟斷者測試一般先界定相關商品市場。首先從反壟斷審查關注

的經營者提供的商品（目標商品）開始考慮，假設該經營者是以利

潤最大化為經營目標的壟斷者（假定壟斷者），那麼要分析的問題

是，在其他商品的銷售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假定壟斷者能否持

久地（一般為 1 年）小幅（一般為 5%－10%）提高目標商品的價

格。目標商品漲價會導致需求者轉向購買具有緊密替代關係的其他

商品，從而引起假定壟斷者銷售量下降。如果目標商品漲價後，即

使假定壟斷者銷售量下降，但其仍然有利可圖，則目標商品就構成

相關商品市場。 
          如果漲價引起需求者轉向具有緊密替代關係的其他商品，使假定壟

斷者的漲價行為無利可圖，則需要把該替代商品增加到相關商品市

場中，該替代商品與目標商品形成商品集合。接下來分析如果該商

品集合漲價，假定壟斷者是否仍有利可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

麼該商品集合就構成相關商品市場；否則還需要繼續進行上述分析

過程。 
          隨著商品集合越來越大，集合內商品與集合外商品的替代性越來越

小，最終會出現某一商品集合，假定壟斷者可以通過漲價實現盈利

，由此便界定出相關商品市場。 
          界定相關地域市場與界定相關商品市場的思路相同。首先從反壟斷

審查關注的經營者經營活動的地域（目標地域）開始，要分析的

問題是，在其他地域的銷售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假定壟斷者對目

標地域內的相關商品進行持久（一般為 1 年）小幅漲價（一般為

5%－10%）是否有利可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目標地域就構成

相關地域市場；如果其他地域市場的強烈替代使得漲價無利可圖

，就需要擴大地域範圍，直到漲價最終有利可圖，該地域就是相



關地域市場。 
  第十一條 假定壟斷者測試的幾個實際問題 
            原則上，在使用假定壟斷者測試界定相關市場時，選取的基準價

格應為充分競爭的當前市場價格。但在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共謀

行為和已經存在共謀行為的經營者集中案件中，當前價格明顯偏

離競爭價格，選擇當前價格作為基準價格會使相關市場界定的結

果不合理。在此情況下，應該對當前價格進行調整，使用更具有

競爭性的價格。 
            此外，一般情況下，價格上漲幅度為 5%－10%，但在執法實踐

中，可以根據案件涉及行業的不同情況，對價格小幅上漲的幅度

進行分析確定。 
            在經營者小幅提價時，並不是所有需求者（或地域）的替代反應

都是相同的。在替代反應不同的情況下，可以對不同需求者群體

（或地域）進行不同幅度的測試。此時，相關市場界定還需要考

慮需求者群體和特定地域的情況。 


